
网友春水迢
迢：千篇一律的模

式，索然无味的婚宴，除
了肥了婚庆公司的钱包外

留不下半点值得回忆的片
段。教堂婚礼，西餐婚礼等国外

清新简洁的仪式怎么咱们就不
会借鉴呢？

网友sxxsw：现在只要晚上看
见楼下有占车位准备结婚的，我们
都让孩子早点睡觉，要不不到六点
孩子准被吵醒，人家是喜庆咱也没
有办法，但不到6点就开始在小区放
音乐，这就有点扰民了好不！

网友刘徒徒：必须理解，没结婚
的都不想悄么声地接新娘或者被接
走吧。婚礼仪式是让街坊四邻看的。
静悄悄的怎么看。

网友鬼蒼炎：即使反感一般也
不会有人大声斥责。不过别人体谅
是一回事，自己自重是另一回事，不
良习俗就应该摒弃。

网友摄影师王懂懂：你吐槽别
人结婚放鞭炮，难道你结婚的时候
就没放过鞭炮吗？结婚是一辈子的
大事，能体谅就多体谅一下。谁结婚
都想搞得热闹一下。

网友爱玩家的show：放鞭炮
是不文明行为，如果有条件的
话希望有法律禁止。

网友西红柿嘻嘻：我结
婚没放鞭炮。就算放，能不
能少放点儿，有的人放起
来没完没了真是讨厌。

七嘴八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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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初中中语语文文作作文文教教学学暨暨精精品品课课堂堂

展展示示研研讨讨会会””在在烟烟台台十十四四中中举举行行
本报10月19日讯(记者 李

楠楠 通讯员 王庆随 ) “初
中语文作文教学暨精品课堂展
示研讨会”于10月17日至18日在
烟台十四中举行。本次研讨会
邀请了来自全国的语文教育专
家，分享他们在作文研究方面
的经验和思考。

作文教学作为语文教学
的一个重点和难点，同时也是
语文教学的薄弱环节。为加强
初中作文教学教研，切实提高
学 生 的 写 作 能 力 ，让 他 们 乐
写、爱写、会写，特在烟台十四
中举办此次研讨会。近年来，

烟台十四中大力实施课堂教
学改革，积极探索翻转课堂，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345”个性
化学习教学模式，并获得了山
东省基础教育省级教学成果
奖。

本次研讨会将通过语文教
育专家作文展示课、专题讲座、
现场互动等形式，推广科学的
富有特色的作文教学经验，进
一步研讨交流新课程改革理论
与实践问题，并实现优质教育
资源共享。

本次研讨会邀请的专家有
华东师大张江实验中学校长、

语文活动式教学研究中心主任
肖家芸，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
语文特级教师、全国语文教学
艺术研究会常务理事朱震国，
全国著名特级教师、“学长式教
学”创始人胡明道，全国著名教
育专家、“绿色作文”创始人赵
谦翔，他们在作文教学方面都
有独到的认识和体会。在本次
研讨会上，他们将有针对性地
探讨作文教学中的热点、难点
问题，从理论认识和教学实践
两个方面为初中作文教学提供
指导，促进初中语文教师专业
成长。

一一早早鞭鞭炮炮齐齐鸣鸣，，惊惊醒醒不不少少梦梦中中人人
“结婚日”动静过大，有市民称噪音扰民建议改改

本报记者 蒋大伟

10月18日，恰逢农历九月
初六，是结婚的好日子，当天被
称为今年最好的“黄道吉日”，
结婚人数也是今年以来比较多
的一天。

由于正赶上周末，很多市
民早上是被鞭炮锣鼓声惊醒
的，有人调侃当天全国一半人
都赶着参加另一半人的婚礼。
虽然夸张，但是大家都听到了
此起彼伏的鞭炮锣鼓声一点也
不假。烟台一网友在被鞭炮锣
鼓声“骚扰”了近3个小时后，在
论坛上发表了一篇题目为《婚
庆真没有必要搞得让人反感》
的帖子，引起了网友的广泛讨
论。

有网友说，居民区里人员
众多，有熬夜上班一早赶回家
休息的人，有早出晚归的学子。
震天的锣鼓声与鞭炮声从不到
6点，一直持续到近9点还没有
停下来的迹象。“先不说放完鞭
炮后满天的雾霾、空气的污浊
让我看不清窗外的一切，刺鼻
的味道弥漫整个房间、楼道间。
单那持续几个小时的锣鼓声、
唢呐声，简直听不出喜庆的欢
乐曲调，让人心烦意乱，成了惹
人讨厌的噪音。”该网友说，新
人结婚值得好好热闹一番，但
前提是别扰民太甚。

对此，有网友表示赞同。网
友“海沿儿抓爬虾”说：“本人已
婚，我结婚的时候本来也不想
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我也想与

爱人去旅个游，回来请客吃顿
饭就行。但是老人不这么想，老
人们都希望自己的儿女结婚热
热闹闹的，儿女也没办法。反正
当初我尝试着说服父母，失败
了。只能等到自己的儿女结婚
那一天，不建议闹得动静太
大。”

满地的碎屑、漫天的雾霾、
空气中充满刺鼻的气味、嘈杂
的锣鼓声……居民们议论纷
纷，甚至怨声载道。不过也有网
友表示理解，网友“qidao”说：

“百姓一辈子就这么一天，谁不
想热热闹闹的，等你儿子或闺
女结婚一个样，人都是说别人
有能耐，到自己了该啥样还啥
样，这是社会习俗，不是你一人
能改变的。”

燃放烟花爆竹，烟台有三种“限制”

1994年4月1日，烟台市政府颁
布实施了《关于在烟台市区禁止燃
放烟花爆竹的通告》，收到了良好
的效果，在禁放的几年里，因燃放
烟花爆竹引起的火灾、伤害事故明
显减少。

但是，燃放烟花爆竹是中华民
族多年来形成的一种习俗。禁止在
市区燃放烟花爆竹，使春节等传统
节日逐渐淡薄，在禁放的几年里，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多
次提出建议、许多市民
经常来信来电要求恢复
燃放。考虑到各个阶层、
各个方面的不同意见，市
政府最后决定按照“既有
禁止，又有限制，突出安

全”的原则，实行在春节等
重大节日期间限时限地燃放，

在平时禁止燃放，遇有春节等重

大节日及重要经贸、文化活动，由
政府组织举办焰火晚会，以增加节
日气氛。

一是在时间上限制。除春节期
间和重大庆典活动 (由政府决定 )

外，禁止一切单位和个人以任何理
由燃放烟花爆竹。二是在场所上限
制。为确保重点场所的安全，以下
地点禁止任何时间燃放：1、市政府
驻地周围；2、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
或场所；3、车站、码头、机场、公共文
化娱乐场所；4、存放易燃、易爆物品
的场所周围；5、消防重点单位附近及
企事业单位内部；6、居民住宅内；7、
市政府明确的其他禁放区域。三是行
为上限制。明确禁止以下燃放行为：
1、向他人、车辆、建筑物投掷燃放烟
花爆竹；2、在楼道、阳台、平台、窗
台、室内燃放烟花爆竹。

本报记者 蒋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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